
- 1 -

垫江县永平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2025年垫江县永平镇机动车非法

营运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办公室、中心、大队、各村（居）委会、镇辖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2025 年垫江县永平镇机动车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工作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贯彻执行。

垫江县永平镇人民政府

2025年 5 月 12 日

垫江县永平镇人民政府文件
垫永平府发〔2025〕16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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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垫江县永平镇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 2025年5月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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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垫江县永平镇机动车非法营运
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机动车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安排

部署，进一步规范我镇道路运输市场秩序，改善道路交通环境，切

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。按照县

府办《2025 年垫江县机动车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》（垫

江府办〔2025〕7号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镇范围内开展

机动车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镇政府成立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专班（以下简称“工作专班”），

由镇长贺丹任组长、副镇长徐毅、副镇长杨翔淞、组织委员胡亚、

宣统委员汪超任副组长，平安法治办公室、应急岗、村镇建设服务

中心、产业发展服务中心、经济发展办公室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、

坪山派出所、各村（居）为工作专班成员单位。

二、工作机构

为确保专项整治行动日常工作的开展，工作专班设办公室、宣

传信息组、信访维稳组，具体组成如下：

（一）办公室

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应急岗，副镇长徐毅、组织委员胡亚兼任

主任。

成员：应急负责人周靖岚、村镇建设服务中心负责人谭夏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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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龙海宝、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张光朴、

便民服务中心主任朱芷言、坪山派出所所长何伟。

工作职责：

1.负责工作专班日常行政事务工作，上报相关数据信息、总结

材料等（责任单位：村镇建设服务中心）；

2.开展摸排残疾人机动车非法营运摸底调查工作，加强对残疾

人群体的教育和引导，劝导残疾人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，退

出非法营运行列。协助做好退出非法营运残疾人的就业帮扶、困难

救助等工作，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（责任单位：便民服务中心）；

3.负责领取、发放相关宣传资料，督促各村（居）进行相关宣

传（责任单位：道安办）；

4.负责对违法违规营运机动车进行查处（责任单位：道安办、

执法大队、派出所）;

5.开展机动车非法营运摸底调查工作（责任单位：村镇建设服

务中心）。

（二）宣传信息组

组长：谭小琴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

成员：陈芋霖、蒋小明

工作职责：负责协调新闻媒体做好专项整治动员、实施的宣传

工作，进行正面舆论引导，舆情监测，负责各村（居）的相关宣传

工作。

（三）信访维稳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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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长：向明辉 平安法治办公室主任

成员：平安法治办公室工作人员、派出所

工作职责：

1.开展相关矛盾纠纷排查、涉稳信息收集预警，做好集中整治

期间有关矛盾纠纷化解、涉访人员解释疏导和教育劝返，突发群体

性事件的处置等工作；

2.完成工作专班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
三、整治重点

（一）重点车辆

1.从事非法营运车辆（特别是 7 座及以上车辆）；

2.从事线下揽客、跨区域定线运输网约车（特别是 7 座网约车）。

（二）重点人员

正在进行或者疑似从事非法营运的司机、驾驶员

（三）重点时段

双休日、法定节假日、学生上放学时段以及重要敏感时间节点

等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各办公室、各村（居）、镇辖相关部门

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以深

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契机，深刻领会开展机动车非

法营运整治工作的重要性，充分发扬“马上就办、办就办好”的优

良作风，强化责任担当，积极主动作为，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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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严格规范执法。在专项整治和常态化治理过程中，要督

促指导执法人员严格规范、公正文明执法，严禁粗暴执法、违法执

法，同时提高执法人员自我保护意识，确保执法过程有序开展。

（三）形成整治合力。各部门、各村（居）、镇辖各单位要牢

固树立上下“一盘棋”思想，织紧非法营运整治“一张网”，统筹协同、

综合联动、有效治理。各村（居）做好本辖区内居民的宣传教育工

作，开展“入户敲门”行动，引导广大群众拒绝乘坐非法营运车辆；

利用“三会一课”“主题党日”等时机，做好拒绝乘坐非法营运车辆

的宣传，积极配合政府相关部门开展的联合整治行动，切实形成专

项整治和常态化治理工作合力。

（四）确保社会稳定。要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处置预案，加强舆

情监测和导控，坚决防止网上炒作。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依法受

理来信来访，对涉稳风险苗头，第一时间“处早、处小、处了”。

（五）做好信息报送。村镇建设服务中心根据县交通运输委要

求于每周五上午 11:00前将每周工作进展情况、2025 年 10 月 18日

前将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总结，通过“渝快政”报送专项整治行动工

作专班办公室。


